石家庄市桥西区卫生健康局
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序号二十一）整改验收公示

一、整改任务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存在医废超期贮存现象。
二、整改措施
（一）强化培训，筑牢思想根基
现场检查未发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存在医疗废物超期贮存问题，但通过台账核查，发现该院曾出现医废未及时转运的情况。对此，我局第一时间督促该院聚焦问题短板，组织医废管理一线工作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及相关负责人开展针对性专项培训。培训以病理性废物分类识别标准、暂存时限精准把控要求、转运交接全流程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条款深度解读为核心，结合典型案例剖析与实操模拟演练，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合规操作要点，全面提升责任意识、合规意识与实操处置能力，从思想层面和业务层面双重筑牢医废管理防线。
（二）规范流程，抓实源头管控
[bookmark: _GoBack]我局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督促指导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与具备相应资质的医废处置公司规范签订处置协议，规范病理性医疗废物日常管理，暂存时限严格控制在48小时内，确保全程闭环管控。从后续跟踪核查情况来看，该院针对环保督察指出的问题已全面完成整改，相关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现阶段所有医废均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规范转运，源头管理成效显著。
（三）强化监管，严防问题反弹
一方面，督促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深入开展医废管理全面自查自纠，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与整改清单，实行限期整改销号管理，确保自查不留死角、整改不留盲区。另一方面，我局联合区生态环境局建立常态化联合督导检查机制，重点核查医废分类不规范、暂存超期、交接记录不完整、标识标牌不清晰等突出问题。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坚决防范问题反弹回潮。
三、验收情况
目前，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与医废处置公司签订医废处置协议，严格按照规定落实病理性医疗废物管理要求，暂存时限严格控制在48小时内，可按要求及时完成存量医疗废物的转运。同时组织院内涉医废处置的医护、保洁、转运人员开展专项培训，持续提升思想认知高度，暂未出现过医废超期贮存等问题。从检查情况来看，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对于环保督察问题已整改完毕，同意该问题通过整改验收。
四、公示时间
10个工作日。
五、监督电话
0311-86689498。
